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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檢察長發願「跨界修補裂痕」 

推修復式司法打造溫暖法治環境 

 

為深化修復式司法理念，提升第一線人員專業能力，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於 7月 3日辦理「115 年度修復式司法
教育訓練」，邀集更生保護會屏東分會、犯罪被害人保護協
會屏東分會、修復促進者、觀護人及地檢署同仁等約 60 人
參與，透過經驗分享、案例研討及實務演練，凝聚推動修
復式司法的共識，打造更具同理與溫度的司法環境，以營
造和諧的社會。 

 
屏東地檢署檢察長林彥良出席開訓致詞，並引領學員

共同思考：「司法快刀雖能主持公道，但歷經雷霆萬鈞的偵
辦後，被害人與被告如何面對往後的人生？」他強調，修
復式司法是犯罪矯治與法學界最溫暖的合作，也是司法保
護與觀護業務的核心。雖然人生難免遺憾，但透過真誠的
三方對話與傾聽，能引導當事人逐步走向修復。這是一件
不易的工程，林檢察長邀請學員共同發大願，透過修復對
話來營造修補裂痕的契機，修復的成效無法單憑黑白分明
的文字報表定義，三方進入修復的過程本身，就是一種療
癒。 

 
本次課程特別邀請現任新北、彰化、雲林及南投等地

檢署修復式司法督導廖怡婷律師擔任講座，分享多年推動
修復式司法的實務經驗。上午以「修復式司法經驗交流」
為主題，深入解析促進者應具備的專業素養及溝通技巧；
下午則透過真實案例研討與情境演練，引導學員思考修復
程序中的關鍵節點與應對方式，現場互動熱絡，激盪出豐
富的實務觀點。 

 



屏東地檢署表示，促進者的專業能力是成功推動修復
程序的重要關鍵，此次的教育訓練，不僅提升第一線人員
的實務量能，也強化跨機關合作默契，未來將持續推動相
關培訓，落實修復式司法精神，提供民眾更細膩、更有溫
度的司法保護服務。 

 
另鑑於查察賄選為地檢署下半年度最重要的工作，林

檢察長特別引導學員從修復式司法的觀點審視賄選犯罪，
在修復式司法的視角下，行受賄者都是民主秩序的加害
人，對同選區其他人民造成長遠損害。前一次的九合一選
舉中，屏東地檢署起訴定罪案件高達 169 件，每一件賄選
對轄區都是很難修復的傷害。林檢察長呼籲在場參訓人
員，化身為守護種子，向大眾深化宣導「不買票、不賣
票，要檢舉」的廉潔意識，從根本構築誠信清明的社會。                           

     

 

 

 

 

 



 

林彥良檢察長開場致詞 

 

 

林檢察長感謝廖怡婷擔任授課講座 



 

參訓學員大合照 

 

屏東地檢與參訓學員共同宣誓反賄選 


